
石农发〔2026〕88号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委员会

关于开展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培育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乡镇（街道）人民政府（办事处），相关经营主体：

为加快推进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着力打造一批“有规模、懂技术、会经营、能带动”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升其市场竞争力和辐射带动能力，推动黄连产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农民增收，我委拟开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申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培育指标及资金来源
培育国家级龙头企业1家、市级龙头企业3家，专业合作社20家，社会化服务主体2家。资金来源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资金，合计100万元。
申报主体

在石柱县境内从事黄连种植、加工、购销、科技研发等环节的生产经营主体（含农业企业、专业合作社、社会化服务组织等）。

补助条件及标准
（一）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补助条件：对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以来，新荣获国家级、市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称号的从事黄连生产的企业。

补助标准：对新荣获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称号的企业，每家补助20万元；对新荣获市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称号的企业，每家补助10万元。

（二）专业合作社

补助条件：截至2025年1月1日，合作社需成立满3年；营业执照至少包含中药材种植、收购、销售一项；2025年度带动连农不少于20户，种植黄连面积不低于30亩。

补助标准：经验收合格，补助金额结合年度带动农户数量与种植面积按以下标准分档确定（以签订的帮扶或收购协议为准）：带动农户20—25户，且种植面积30—50亩的，补助金额1万元；带动农户25—30户，且种植面积50—100亩的，补助金额1.5万元；带动农户30户以上，且种植面积100亩以上的，补助金额2万元。                 

（三）社会化服务经营主体

补助条件：对成立满2年的从事黄连生产的社会化服务经营主体进行补助，申报主体需满足2025年度服务连农不少于200户，且年度社会化收益超过200万元。

补助标准：经验收合格，单个社会化服务经营主体给予5万元补助。

二、申报时间

各有意向且符合条件的经营主体，须于2026年4月10日前，将完整申报资料报送至县农业农村委中药材科。
五、申报资料清单
（一）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1.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项目申报表。
2.营业执照副本、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对公账户开户行复印件。

3.荣获国家或市级龙头企业文件。

（二）专业合作社

1.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项目申报表。

2.营业执照副本、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对公账户开户行复印件。

3.企业公共信用信息报告。

4.近2年财务收支报表。

5.2025年带动农户种植黄连名单（包含序号、姓名、所在村组、电话、种植面积等）。

6.与农户签订的合同。

（三）社会化服务经营主体

1.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项目申报表。

2.营业执照副本、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对公账户开户行复印件。

3.企业公共信用信息报告。

4.近2年财务收支报表。

5.2025年服务黄连种植户名单（包含序号、姓名、所在村组、电话、服务面积、服务方式、农户签字等）。

六、有关要求

（一）各乡镇（街道）确保宣传到位。

（二）申报单位须如实提供有关材料，确保内容完整、真实有效，所有复印件均需加盖单位公章。

（三）逾期未申报或资料报送不齐全的，视为自动放弃申报资格。

附件：1.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项目申报表（龙头企业）

      2.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项目申报表（合作社）

3.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项目申报表（社会化服务经

营主体）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委员会    
                      2026年3月24日      
（联系人：刘宛青；联系电话：15340392588）

（此件主动公开）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委员会办公室        2026年3月24日印
附件1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项目申报表（龙头企业）

	主体名称
	　
	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注册地址
	
	注册资本
	
	成立时间
	

	主营业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获得称号名称
	　
	获得称号时间
	
	申请补助金额（万元）
	

	企业经营情况介绍
	

	申报主体
	本单位郑重承诺，就本次申报所提交的所有材料均真实、准确、有效，若存在弄虚作假，自愿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所在地乡镇（街道）

审核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县农业农村委审核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填报说明：

1.本表是申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扶持资金的重要依据，请如实、认真填写。

2.表格内容可打印，也可使用黑色钢笔或签字笔填写，字迹工整清晰。

3.所有附件材料均需加盖申报单位公章。

附件2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项目申报表（合作社）

	主体名称
	　
	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成立时间
	　
	注册地址
	
	注册资本
	

	主营业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带动农户（户）
	
	带动种植面积（亩）
	
	申请补助金额（万元）
	

	企业经营情况介绍
	

	申报主体
	本单位郑重承诺，就本次申报所提交的所有材料均真实、准确、有效，若存在弄虚作假，自愿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所在地乡镇（街道）

审核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县农业农村委审核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填报说明：

1.本表是申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扶持资金的重要依据，请如实、认真填写。

2.表格内容可打印，也可使用黑色钢笔或签字笔填写，字迹工整清晰。

3.所有附件材料均需加盖申报单位公章。
附件3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项目申报表（社会化服务）

	主体名称
	　
	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成立时间
	　
	注册地址
	
	注册资本
	

	主营业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申请补助金额（万元）
	

	经营性收入（万元）
	
	经营性收益（万元）
	

	服务农户（户）
	
	服务面积（亩）
	

	企业经营情况介绍
	

	申报主体
	本单位郑重承诺，就本次申报所提交的所有材料均真实、准确、有效，若存在弄虚作假，自愿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所在地乡镇（街道）

审核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县农业农村委审核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填报说明：

1.本表是申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扶持资金的重要依据，请如实、认真填写。

2.表格内容可打印，也可使用黑色钢笔或签字笔填写，字迹工整清晰。

3.所有附件材料均需加盖申报单位公章。




